
 

 

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投保單位依本法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為所

屬勞工申報參加本保險

時，除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及使用政府機

關（構）提供之線上申請

系統辦理投保手續者

外，應填具投保申請書

及加保申報表各一份送

交保險人，並檢附負責

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

本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下列相關證件

影本： 

一、工廠：工廠有關登記

證明文件。 

二、礦場：礦場登記證、

採礦、探礦執照或有

關認定證明文件。 

三、鹽場、農場、畜牧場、

林場、茶場：登記證

書或有關認定證明

文件。 

四、交通事業：運輸業許

可證或有關認定證

明文件。 

五、公用事業：事業執照

或有關認定證明文

件。 

六、公司、行號：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 

七、私立學校、新聞事

業、文化事業、公益

事業、合作事業、職

業訓練機構及各業

第八條  投保單位依本法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為所

屬勞工申報參加本保險

時，除使用政府機關

（構）提供之線上申請

系統辦理投保手續者

外，應填具投保申請書

及加保申報表各一份送

交保險人，並檢附負責

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

本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下列相關證件

影本： 

一、工廠應檢附工廠登

記或設立許可相關

證明文件。 

二、礦場應檢附礦場登

記證、採礦或探礦

執照。 

三、鹽場、農場、牧場、

林場及茶場應檢附

登記證書。 

四、交通事業應檢附運

輸業許可證或有關

證明文件。 

五、公用事業應檢附事

業執照或有關證明

文件。 

六、公司、行號應檢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七、新聞事業、文化事

業、公益事業、合作

事業、職業訓練機

構及各業人民團體

一、配合實務作業，政府

機關（構）及公立學校

設立投保單位時，無

須檢附負責人國民身

分證正背面影本及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相關證件影本，

爰增列序文文字。 

二、為保障受僱勞工參加

就業保險權益，兼顧

實務作業需求，及相

關法制體例一致性考

量，爰參考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

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並按

本法第五條之投保單

位適用範圍，增修第

一項第七款、第八款

及第九款規定。 

三、另基於相關法制體例

一致性，第二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人民團體：立案或

登記證明書。 

八、中央或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之擬參選人

及候選人：監察院

政治獻金開戶許可

函、選舉委員會受

理登記為候選人之

公文或相當證明文

件。 

九、中央或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之當選人：

當選證書。 

十、其他各業：執業證照

或有關登記、核定或

備查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依規定無

法取得前項各款證件

者，應檢附稅捐稽徵機

關核發之扣繳單位設

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或使用統一發票購票

證，辦理投保手續。 

應檢附立案或登記

證明書。 

八、其他各業應檢附執

業證照或相關登

記、核備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無法取得

前項各款規定之證件

者，應檢附稅捐稽徵機

關核發之扣繳單位設

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或使用統一發票購票

證辦理投保手續。 

第十條  被保險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等有變更或

錯誤時，被保險人應即

通知其所屬投保單位。 

前項被保險人之相

關個人資料有變更或錯

誤之情形，投保單位應

即填具被保險人變更事

項申請書，檢附國民身

分證正背面影本或有關

證明文件送交保險人憑

辦。 

被保險人未依第一

項規定通知其所屬投保

第十條  本法第六條第三

項所定之被保險人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如有變更

或錯誤時，投保單位應

即填具被保險人變更事

項申請書，並檢附國民

身分證正背面或有關證

件影本，送交保險人辦

理變更。 

 

一、考量被保險人最為了

解自己個人資料，其

於個人資料變更時有

通知投保單位之協力

義務，爰參照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

規定，於第一項定明

被保險人向投保單位

通知之義務。 

二、為即時掌握被保險人

正確資料，爰將第一

項後段規定移列至第

二項，定明投保單位

於其所屬被保險人姓



 

 

單位，或投保單位未依

前項規定檢附相關文件

送交保險人者，保險人

得依相關機關登記之資

料逕予變更。 

名等個人資料有變更

或錯誤時，應即檢附

相關資料通知保險

人。 

三、為維護被保險人資料

之正確性，如被保險

人未依規定通知其所

屬投保單位，或投保

單位未依規定檢附相

關文件送交保險人辦

理變更者，經查明相

關機關登記資料（例

如：戶政資料）有變更

紀錄，保險人得依登

記之資料逕予變更，

爰增訂第三項。 

第十一條  投保單位應置

備員工名冊、出勤工作

紀錄及薪資帳冊，供主

管機關、保險人及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依本法第

七條規定為查對，並自

被保險人離職之日起保

存五年。 

前項員工名冊，應

分別記載下列事項： 

一、姓名、出生年月日、

住址及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二、到職之年月日。 

三、工作類別。 

四、工作時間及薪資。 

五、留職停薪事由及期

間。 

第十一條  投保單位應置

備員工名冊、出勤工作

紀錄及薪資帳冊，供主

管機關、保險人及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依本法第

七條規定為查對，並自

被保險人離職之日起保

存五年。 

前項員工名冊記

載事項如下： 

一、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二、到職之年月日。 

三、工作類別。 

四、工作時間及薪資。 

五、傷病請假致留職停

薪期間。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考量被保險人留職停

薪得繼續參加就業保

險之事由，除因傷病

請假致留職停薪外，

尚有因性別工作平等

法相關規定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者，爰參照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五條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定明員工名冊

應記載留職停薪之事

由及期間，以利保險

人查對；餘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六條之二  依本法規

定請領各項保險給付，

其所檢附之身分證明文

 一、本條新增。 

二、查本法第十九條之一

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十



 

 

件為我國政府機關（構）

以外製作者，以六個月

內為限，並應經下列單

位驗證： 

一、於國外製作：經我

國駐外館處驗證；

其在國內由外國駐

臺使領館或授權機

構製作者，應經外

交部複驗。 

二、於大陸地區製作：

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 

三、於香港或澳門製

作：經行政院於香

港或澳門設立或指

定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 

前項文件為外文

者，應檢附經前項各款

所列單位驗證或國內公

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但為英文者，除保險人

認有需要外，得予免附。 

八日修正施行，將受

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

作收入父母，納入失

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之眷屬加給範

圍。考量受被保險人

扶養之眷屬如具外國

籍、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居民或澳門居民身

分，申請人應檢附我

國政府機關（構）以外

製作之文件據以申請

保險給付。為確保審

查之正確性，此類文

件宜以六個月內，經

我國駐外單位，或行

政院設立、指定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者為限，爰參照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施行細則第四十

七條規定，增訂本條

規定。 

第十八條之一  本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所定勞工保

險傷病給付，為勞工保

險條例及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保護法之傷病給

付。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就業保險之立法

目的為促進就業，且

基於社會保險不重複

保障原則，爰現行本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領取勞工保險(含

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

災害保險)之傷病給

付者，不得同時請領

失業給付。為配合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自一百十一年五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500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500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50031


 

 

月一日施行，定明本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

稱勞工保險傷病給付

範圍，爰增訂本條規

定。 

第二十六條  本細則自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四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十一年五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六條  本細則自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自一百十一年五月

一日施行，本次修正條文

定明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

日施行，爰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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